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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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洪御展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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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黃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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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張宥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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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王柏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田金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

            吳威廷律師

上列聲請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丙○○部分：本案起訴書及新聞媒體均對被告之身分加

以標籤化，直指被告丙○○為明仁會成員，此報章媒體之聳

動內容，恐使不諳法律之國民法官在開庭前產生預斷、偏

見、誤認之虞。且本案具有隱密性、組織性、牽涉社會群體

之犯罪，難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過程後，對案情能有充分

之認識與理解，加上案情牽涉少年在少年法庭之證詞，與一

般刑事案件之審理有間，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事由。又本案被告人數非少，各人答辯方向各自不

同，案情上亦包括多個犯罪事實，於訴訟上所須調查之人

證、物證有難以集中審理、統合調查之情形，符合同條項第

3款規定之事由。另本案可能須調查刺激性證據，對未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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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過死亡案件審判之一般人，可能造成心理及生理不適，或

因不明白醫學術語致生審判窒礙，符合同條項第5款事由。

爰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㈡被告己○○部分：本案將聲請調查多位證人，每位證人預計

詰問時間約1小時左右，將造成開庭時間冗長，國民法官可

能因太過疲累而無法專注於案情。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程序。

　㈢被告甲○○部分：本案被告達6人，答辯方向不盡相同，尚

須調查諸多書證、物證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調查證據程序

冗長，可能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致使無法做出比較合

理正確之判斷。此外，本案在各大媒體上直接以「明仁會」

為標題，或「凶神惡煞」之類標題描述被告6人，也可能造

成國民法官對於本案已經有既定印象，無法律背景之國民法

官心證可能在審理前就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污染。爰聲請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㈣被告丁○○部分：本案擬聲請傳喚未成年證人，恐不適合以

國民法官程序進行，此外，大多被告均為否認答辯，被告丁

○○答辯方向包含因果關係中斷與無預見可能，此二部分高

度涉及法律判斷，恐非國民法官能瞭解。爰聲請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程序。

　㈤被告乙○○部分：本案涉及因果關係判斷、共犯認定及共犯

脫離，均涉及高度專業性之法律概念，此部分有高度專業

性，不適宜由國民法官參審。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

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

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

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法院為第

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

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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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

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

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

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

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

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

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

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

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

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

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

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

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

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

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

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

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

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丁○○、甲○○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

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

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丙

○○、乙○○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

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等罪嫌。

被告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

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

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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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

罪等罪嫌。被告己○○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

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等罪嫌。以被

告人數及起訴各罪名計算，僅論罪名本身是否成立之爭點即

達17項之多。且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觀之，本案共分

為6個階段，每一階段均牽涉多位被告及被害人，犯罪事實

本身即屬繁複。復經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行協商會議，及

於113年12月20日行準備程序後，目前檢察官聲請於審理期

日調查之證據項目，其中供述證據達89項（所涉證人包括同

案被告在內共有23位），非供述證據達342項，如以每項供

述證據5分鐘、非供述證據2分鐘計算，需時1126分鐘（18小

時46分鐘），以每日上下午庭期合計6小時計算，則至少需3

日之工作日始能調查完畢。復審酌目前被告等人初步聲請傳

喚之不重複證人已達9位，而因本案被告人數及爭點均屬眾

多，證人交互詰問需國民法官高度專注以確認證人法庭上之

證詞內容及當庭之反應，復須保留暫休庭之時間，使國民法

官得以準備訊問證人之問題，考量到對國民法官之負擔程

度，每日至多僅能安排2位證人，依此計算，僅交互詰問證

人即須再安排4.5日之審判期日，加計選任期日、審前說

明、開審陳述、訊問被告、被害人家屬陳述意見、就犯罪事

實及科刑事項分別辯論之程序、被告最後陳述，以及最終評

議等所需時間，保守估計至少需12日以上始能完成全部程

序，益徵本案案情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

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

　㈡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除有特別情形外，

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定有明文。如前所述，

本案審理及評議共須12日以上，連日接續開庭勢必將對國民

法官工作、家庭生活均產生極大影響，受通知之候選國民法

官亦有高度可能依國民法官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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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款等規定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造成選任程序之困難

甚至空轉，而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

　㈢綜上所述，本院聽取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意見，並請檢察官

陳述意見，檢察官表示意見以：對於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

尊重院方判斷。復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

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

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

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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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竣祺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洪御展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向恩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黃秉森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張宥鈞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王柏勳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田金狐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
            吳威廷律師
上列聲請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丙○○部分：本案起訴書及新聞媒體均對被告之身分加以標籤化，直指被告丙○○為明仁會成員，此報章媒體之聳動內容，恐使不諳法律之國民法官在開庭前產生預斷、偏見、誤認之虞。且本案具有隱密性、組織性、牽涉社會群體之犯罪，難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過程後，對案情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加上案情牽涉少年在少年法庭之證詞，與一般刑事案件之審理有間，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由。又本案被告人數非少，各人答辯方向各自不同，案情上亦包括多個犯罪事實，於訴訟上所須調查之人證、物證有難以集中審理、統合調查之情形，符合同條項第3款規定之事由。另本案可能須調查刺激性證據，對未曾接觸過死亡案件審判之一般人，可能造成心理及生理不適，或因不明白醫學術語致生審判窒礙，符合同條項第5款事由。爰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㈡被告己○○部分：本案將聲請調查多位證人，每位證人預計詰問時間約1小時左右，將造成開庭時間冗長，國民法官可能因太過疲累而無法專注於案情。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㈢被告甲○○部分：本案被告達6人，答辯方向不盡相同，尚須調查諸多書證、物證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調查證據程序冗長，可能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致使無法做出比較合理正確之判斷。此外，本案在各大媒體上直接以「明仁會」為標題，或「凶神惡煞」之類標題描述被告6人，也可能造成國民法官對於本案已經有既定印象，無法律背景之國民法官心證可能在審理前就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污染。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㈣被告丁○○部分：本案擬聲請傳喚未成年證人，恐不適合以國民法官程序進行，此外，大多被告均為否認答辯，被告丁○○答辯方向包含因果關係中斷與無預見可能，此二部分高度涉及法律判斷，恐非國民法官能瞭解。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㈤被告乙○○部分：本案涉及因果關係判斷、共犯認定及共犯脫離，均涉及高度專業性之法律概念，此部分有高度專業性，不適宜由國民法官參審。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丁○○、甲○○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丙○○、乙○○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等罪嫌。被告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己○○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等罪嫌。以被告人數及起訴各罪名計算，僅論罪名本身是否成立之爭點即達17項之多。且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觀之，本案共分為6個階段，每一階段均牽涉多位被告及被害人，犯罪事實本身即屬繁複。復經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行協商會議，及於113年12月20日行準備程序後，目前檢察官聲請於審理期日調查之證據項目，其中供述證據達89項（所涉證人包括同案被告在內共有23位），非供述證據達342項，如以每項供述證據5分鐘、非供述證據2分鐘計算，需時1126分鐘（18小時46分鐘），以每日上下午庭期合計6小時計算，則至少需3日之工作日始能調查完畢。復審酌目前被告等人初步聲請傳喚之不重複證人已達9位，而因本案被告人數及爭點均屬眾多，證人交互詰問需國民法官高度專注以確認證人法庭上之證詞內容及當庭之反應，復須保留暫休庭之時間，使國民法官得以準備訊問證人之問題，考量到對國民法官之負擔程度，每日至多僅能安排2位證人，依此計算，僅交互詰問證人即須再安排4.5日之審判期日，加計選任期日、審前說明、開審陳述、訊問被告、被害人家屬陳述意見、就犯罪事實及科刑事項分別辯論之程序、被告最後陳述，以及最終評議等所需時間，保守估計至少需12日以上始能完成全部程序，益徵本案案情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
　㈡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定有明文。如前所述，本案審理及評議共須12日以上，連日接續開庭勢必將對國民法官工作、家庭生活均產生極大影響，受通知之候選國民法官亦有高度可能依國民法官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8款等規定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造成選任程序之困難甚至空轉，而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
　㈢綜上所述，本院聽取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意見，並請檢察官陳述意見，檢察官表示意見以：對於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尊重院方判斷。復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竣祺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洪御展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向恩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黃秉森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張宥鈞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王柏勳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田金狐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
            吳威廷律師
上列聲請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丙○○部分：本案起訴書及新聞媒體均對被告之身分加以
    標籤化，直指被告丙○○為明仁會成員，此報章媒體之聳動內
    容，恐使不諳法律之國民法官在開庭前產生預斷、偏見、誤
    認之虞。且本案具有隱密性、組織性、牽涉社會群體之犯罪
    ，難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過程後，對案情能有充分之認識
    與理解，加上案情牽涉少年在少年法庭之證詞，與一般刑事
    案件之審理有間，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
    事由。又本案被告人數非少，各人答辯方向各自不同，案情
    上亦包括多個犯罪事實，於訴訟上所須調查之人證、物證有
    難以集中審理、統合調查之情形，符合同條項第3款規定之
    事由。另本案可能須調查刺激性證據，對未曾接觸過死亡案
    件審判之一般人，可能造成心理及生理不適，或因不明白醫
    學術語致生審判窒礙，符合同條項第5款事由。爰聲請裁定
    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㈡被告己○○部分：本案將聲請調查多位證人，每位證人預計詰
    問時間約1小時左右，將造成開庭時間冗長，國民法官可能
    因太過疲累而無法專注於案情。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
    序。
　㈢被告甲○○部分：本案被告達6人，答辯方向不盡相同，尚須調
    查諸多書證、物證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調查證據程序冗長
    ，可能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致使無法做出比較合理正
    確之判斷。此外，本案在各大媒體上直接以「明仁會」為標
    題，或「凶神惡煞」之類標題描述被告6人，也可能造成國
    民法官對於本案已經有既定印象，無法律背景之國民法官心
    證可能在審理前就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污染。爰聲請不行國民
    參與審判程序。
　㈣被告丁○○部分：本案擬聲請傳喚未成年證人，恐不適合以國
    民法官程序進行，此外，大多被告均為否認答辯，被告丁○○
    答辯方向包含因果關係中斷與無預見可能，此二部分高度涉
    及法律判斷，恐非國民法官能瞭解。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
    判程序。
　㈤被告乙○○部分：本案涉及因果關係判斷、共犯認定及共犯脫
    離，均涉及高度專業性之法律概念，此部分有高度專業性，
    不適宜由國民法官參審。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
    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
    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
    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法院為第
    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
    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
    第1、3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
    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
    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
    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
    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
    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
    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
    ，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
    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
    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
    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
    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
    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
    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
    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
    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
    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丁○○、甲○○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
    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
    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丙○○、
    乙○○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
    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
    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等罪嫌。被告戊○○
    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
    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
    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
    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
    被告己○○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
    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
    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等罪嫌。以被告人數及起訴各
    罪名計算，僅論罪名本身是否成立之爭點即達17項之多。且
    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觀之，本案共分為6個階段，每
    一階段均牽涉多位被告及被害人，犯罪事實本身即屬繁複。
    復經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行協商會議，及於113年12月20日
    行準備程序後，目前檢察官聲請於審理期日調查之證據項目
    ，其中供述證據達89項（所涉證人包括同案被告在內共有23
    位），非供述證據達342項，如以每項供述證據5分鐘、非供
    述證據2分鐘計算，需時1126分鐘（18小時46分鐘），以每
    日上下午庭期合計6小時計算，則至少需3日之工作日始能調
    查完畢。復審酌目前被告等人初步聲請傳喚之不重複證人已
    達9位，而因本案被告人數及爭點均屬眾多，證人交互詰問
    需國民法官高度專注以確認證人法庭上之證詞內容及當庭之
    反應，復須保留暫休庭之時間，使國民法官得以準備訊問證
    人之問題，考量到對國民法官之負擔程度，每日至多僅能安
    排2位證人，依此計算，僅交互詰問證人即須再安排4.5日之
    審判期日，加計選任期日、審前說明、開審陳述、訊問被告
    、被害人家屬陳述意見、就犯罪事實及科刑事項分別辯論之
    程序、被告最後陳述，以及最終評議等所需時間，保守估計
    至少需12日以上始能完成全部程序，益徵本案案情確屬繁雜
    ，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
    第3款之事由。
　㈡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除有特別情形外，
    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定有明文。如前所述，
    本案審理及評議共須12日以上，連日接續開庭勢必將對國民
    法官工作、家庭生活均產生極大影響，受通知之候選國民法
    官亦有高度可能依國民法官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第8款等規定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造成選任程序之困難
    甚至空轉，而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
　㈢綜上所述，本院聽取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意見，並請檢察官
    陳述意見，檢察官表示意見以：對於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
    尊重院方判斷。復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
    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
    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
    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竣祺




選任辯護人  吳存富律師
            曾宥鈞律師
            洪御展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鄭向恩



選任辯護人  洪清躬律師
            鄭皓文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黃秉森



選任辯護人  竇韋岳律師
            鐘晨維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張宥鈞




選任辯護人  洪煜盛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王柏勳



選任辯護人  張育嘉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田金狐



選任辯護人  唐德華律師
            吳威廷律師
上列聲請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丙○○部分：本案起訴書及新聞媒體均對被告之身分加以標籤化，直指被告丙○○為明仁會成員，此報章媒體之聳動內容，恐使不諳法律之國民法官在開庭前產生預斷、偏見、誤認之虞。且本案具有隱密性、組織性、牽涉社會群體之犯罪，難期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之過程後，對案情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加上案情牽涉少年在少年法庭之證詞，與一般刑事案件之審理有間，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由。又本案被告人數非少，各人答辯方向各自不同，案情上亦包括多個犯罪事實，於訴訟上所須調查之人證、物證有難以集中審理、統合調查之情形，符合同條項第3款規定之事由。另本案可能須調查刺激性證據，對未曾接觸過死亡案件審判之一般人，可能造成心理及生理不適，或因不明白醫學術語致生審判窒礙，符合同條項第5款事由。爰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㈡被告己○○部分：本案將聲請調查多位證人，每位證人預計詰問時間約1小時左右，將造成開庭時間冗長，國民法官可能因太過疲累而無法專注於案情。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㈢被告甲○○部分：本案被告達6人，答辯方向不盡相同，尚須調查諸多書證、物證及交互詰問證人程序，調查證據程序冗長，可能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致使無法做出比較合理正確之判斷。此外，本案在各大媒體上直接以「明仁會」為標題，或「凶神惡煞」之類標題描述被告6人，也可能造成國民法官對於本案已經有既定印象，無法律背景之國民法官心證可能在審理前就已經有一定程度之污染。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㈣被告丁○○部分：本案擬聲請傳喚未成年證人，恐不適合以國民法官程序進行，此外，大多被告均為否認答辯，被告丁○○答辯方向包含因果關係中斷與無預見可能，此二部分高度涉及法律判斷，恐非國民法官能瞭解。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㈤被告乙○○部分：本案涉及因果關係判斷、共犯認定及共犯脫離，均涉及高度專業性之法律概念，此部分有高度專業性，不適宜由國民法官參審。爰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
二、按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法院為第1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第3項定有明文。從而，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目的，雖在於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理解與信賴，並使審判能融入國民正當法律感情，然因國民法官係自一般國民中選任產生，不宜課予過多、過重之負擔，故若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者，法院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及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再者，法院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宜視個案情節具體考量下列事項，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3項規定妥為審酌決定之：一、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內容及預定證明之事實。二、被告之陳述及辯護人預定證明之事實。三、準備程序整理爭點之結果。四、預定調查證據之項目、數量、範圍、次序及方法。五、排定審理計畫之結果。六、預定審理之日程。七、依本案或參考與本案類似之其他案件選任情形，是否難以順利選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者。法院為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之裁定前，得徵詢被害人或其家屬、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意見；於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情形，並應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丁○○、甲○○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丙○○、乙○○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等罪嫌。被告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等罪嫌。被告己○○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組織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而剝奪行動自由致死罪、刑法第328條第4項、第1項之強盜未遂罪等罪嫌。以被告人數及起訴各罪名計算，僅論罪名本身是否成立之爭點即達17項之多。且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觀之，本案共分為6個階段，每一階段均牽涉多位被告及被害人，犯罪事實本身即屬繁複。復經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行協商會議，及於113年12月20日行準備程序後，目前檢察官聲請於審理期日調查之證據項目，其中供述證據達89項（所涉證人包括同案被告在內共有23位），非供述證據達342項，如以每項供述證據5分鐘、非供述證據2分鐘計算，需時1126分鐘（18小時46分鐘），以每日上下午庭期合計6小時計算，則至少需3日之工作日始能調查完畢。復審酌目前被告等人初步聲請傳喚之不重複證人已達9位，而因本案被告人數及爭點均屬眾多，證人交互詰問需國民法官高度專注以確認證人法庭上之證詞內容及當庭之反應，復須保留暫休庭之時間，使國民法官得以準備訊問證人之問題，考量到對國民法官之負擔程度，每日至多僅能安排2位證人，依此計算，僅交互詰問證人即須再安排4.5日之審判期日，加計選任期日、審前說明、開審陳述、訊問被告、被害人家屬陳述意見、就犯罪事實及科刑事項分別辯論之程序、被告最後陳述，以及最終評議等所需時間，保守估計至少需12日以上始能完成全部程序，益徵本案案情確屬繁雜，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之事由。
　㈡又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係需密集審理為之，除有特別情形外，應連日接續開庭，國民法官法第68條定有明文。如前所述，本案審理及評議共須12日以上，連日接續開庭勢必將對國民法官工作、家庭生活均產生極大影響，受通知之候選國民法官亦有高度可能依國民法官法第16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8款等規定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造成選任程序之困難甚至空轉，而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
　㈢綜上所述，本院聽取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意見，並請檢察官陳述意見，檢察官表示意見以：對於是否行國民參與審判，尊重院方判斷。復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以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為適當，爰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規定，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志中
　　　　　　
 　　　　　 　　　　　　　　　　法　官　劉芳菁
 　　　　　 　　　　　　　　　　
　　　　　　　　　　　　　　　　法　官　游涵歆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宣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